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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：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

门

（二）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

根据 2018年 11月 7日发布的《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

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8]108 号），自 2018 年 11

月 7日起至 2021年 11月 6日止，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

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。根据 2021 年 10 月

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，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利息收入免

税期限延长至 2025年底。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

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、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、场所有实际联系的

债券利息。

五、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

1、发行人：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国联大厦1（1幢501）

联系人：徐利烽

联系电话：0571-63962185

2、主承销商: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6号国信证券大厦

联系人：牛武

联系电话：010-88005496

3、托管机构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号

联系方式：4008 058 058

特此公告。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